附件2
技术服务条款偏离表
	序号
	技术服务条款需求
	承诺的技术服务条款
	偏离说明

	一
	项目具体完成时间要求：
1、2022年8月31日前提交生态环境现状调查表；
2、2022年9月30日前完成生态环境状况评估，提交技术报告；
3、2022年8月31日前完成矢量数据库建库，提交矢量数据库。
	
	

	二
	成果文件要求1：
详见附件1：二、（一）生态环境现状调查条款。
	
	

	三
	成果文件要求2：
详见附件1：二、（二）生态环境状况评估条款。
	
	

	四
	成果文件要求3：
详见附件1：二、（三）矢量数据库建库条款。
	
	

	五
	提交最终服务成果及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六
	质量保证要求：
1、项目实施人员，按项目计划的要求，对实施的各项工作进行认真自校，做好项目质量的自主控制。
2、校核人员在熟悉项目业务的基础资料和原则的基础上，对项目成果进行全面校核，对所校核的项目内容的客观性、真实性、合法性及质量负责。
[bookmark: _GoBack]3、审核人员审核项目原则、依据、方法是否符合咨询合同要求与有关规定，审核基础数据、重要计算公式和计算方法以及软件使用是否正确，检验关键性的计算结果，以确保其客观性、真实性、合法性且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标准等。
	
	

	七
	项目验收：
成交人必须严格按国家、行业和地方现行的质量标准及规范组织验收，并保证服务范围内的编制质量达到采购要求标准及规范规定的质量合格标准。由成交人提交项目验收申请，项目验收由采购人、相关单位、成交人共同参加。
	
	


注：
1.说明：应对照附件1：“二、主要工作内容及要求”中的技术服务条款逐条作出明确响应，并作出偏离说明。
2.报价人应根据自身的承诺，对照磋商文件要求，在“偏离说明”中注明“正偏离”、“负偏离”或者“无偏离”。既不属于“正偏离”也不属于“负偏离”即为“无偏离”。 当响应文件的技术服务内容低于附件1：“二、主要工作内容及要求”中技术服务条款要求时，报价人应当如实写明“负偏离”，否则视为虚假应标
3.表格内容均需按要求填写，不得留空，否则按报价无效处理。
 
 
报价人（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